
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涉企现场检查清单（2022年版）
	序号
	检查事项
	是否涉企
	检查方式
	是否联合
检查
	检查频率
	检查依据
	备注

	
	事项类型
	实施清单名称
	所涉领域
	
	
	
	
	
	

	1
	行政检查
	节能工作违法行 为查处
	节能环保
	是
	现场
	是，发改 委、生态环境 局、住建 局可联合 检查
	定期检查
（1次/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 职责范围内，加强对节能法律、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 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
	

	2
	行政检查
	油气长输管道违 法行为查处
	长输油气管 道保护
	是
	现场
	否
	巡查+定期 检查（不少 于2次/月）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五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主管本行政区域的管道保护工作，协调处理本行政区域管道保护的重大问题，指导、监督有关单位履行管道保护义务，依法查处危害管道安全的违法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管道保护的相关工 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统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管道保护工作的领导，督促、检查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管道保护职责，组织排除管道的重大外部安全隐患。
	

	3
	行政检查
	粮食管理工作违 法行为查处
	粮食管理
	是
	现场
	是，发
改委
、农业农村局
[bookmark: _GoBack]、市场 监管局等
部门可联
合检查。
	不定期检查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承担保障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负责本行政区域粮食的总量平衡和地方储备粮等的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粮食流通的行政管理、行业指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卫生健康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与粮食流通有关的工作。
	



